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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加拿大斷交前後政府的處置

(1968-1970) 
王文隆∗ 

 一般印象中的冷戰，所描繪的幾乎是美蘇兩強各自擁有一批擁護者，彼

此相互對抗的樣貌，而中華民國為美國所屬之自由陣營的一份子，中共則為

蘇聯為首的共黨集團的一份子。在「反共抗俄」的口號底下，彷彿自由陣營

與共黨集團間的爭鬥全是集團式的，因此中國內戰被描繪成是國際冷戰的一

環。然而，如此論說卻忽略了各國的冷戰策略與各國謀求自利所採行之中國

政策(China Policy)之間的差異。 

 對於中華民國官式外交在1970年代的崩潰，論者經常將焦點置於1971

年「中國代表權」易手一事上，彷彿中華民國在冷戰期間的國際人格消逝，

僅是因為無法守住「中國代表權」一般，而忽視了中華民國外交在1960年代

末期逐步退守的實景，因而也無法解釋為何冷戰尚未結束，中華民國的國際

地位已經下滑。中華民國外交的崩解實有一連串如骨牌似地事件斷交迭然而

成，本文利用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檔案》，一方面將回

頭探查1970年末爆發的中加斷交的過程，一方面從此重建中華民國政府的應

變作為。 

                                                      
  ∗ 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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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兩岸對加拿大的外交競爭，展現了經貿在外交決策上的影響

力。到了1960年代之後，中華民國與中共間在國際上所遭受的冷戰因素，或

許不若1950年代一般強烈。1960年代所呈現的國際樣貌，反而呈現了一個較

為混亂的局面。各國在採擇兩岸政策時，所考慮的大抵也是各國的「中國政

策」，而非是冷戰的陣營對抗，而中華民國政府也在這一個案例中，找尋一

個能保留館產、設置替代機構的模式。 

關鍵詞：中國政策、加拿大、中加斷交、中華民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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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華民國官式外交在 1970 年代的崩潰，論者經常將焦點置放於 1971

年聯合國「中國代表權」易手一事上，彷彿中華民國在冷戰期間的國際人格

消逝，僅是因為無法守住「中國代表權」一般，而忽視了中華民國外交在 1960

年代末期逐步退守的實景。中華民國外交的崩解實有一連串如骨牌似地事件

迭然而成，本文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回頭探查 1970 年末爆發的中加斷交，

利用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檔案》為主進行討論。1此為

1964 年中法斷交後最重要的斷交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下簡稱「中共」)

與加拿大的建交談判談了約 20 個月，其最大的困境便是對於「臺灣問題」

的處置，「臺灣問題」解決之後，雙方創造了一個新的「加拿大模式」(Canadian 

Formula)成為 1972 年「中日關係正常化」前，中共與他國最主要的建交型態。2 

  一般印象中的冷戰，所描繪的幾乎是美蘇兩強各自擁有一批擁護者，彼

此相互對抗的樣貌，而中華民國為美國所屬之「自由陣營」的一份子，中共

則為蘇聯為首的「共黨陣營」的一份子。在「反共抗俄」的口號底下，彷彿

「自由陣營」與「共黨陣營」間的爭鬥全是集團式的，因此中國的內戰被描

繪成是國際冷戰的一環。然而，此說卻忽略了各國的冷戰策略與各國所採行

之中國政策(China Policy)之間的差異，因而也無法解釋為何冷戰還沒結束，中

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已經下滑而成為「亞細亞的孤兒」。本研究試圖以經貿與

                                                      
  1   相關的加拿大外交與商貿部檔案，收藏於其網頁中，但所收錄之史料僅至1959年為止。另，對

加拿大外交具有相當份量之外交部長馬丁的回憶錄 Paul Joseph Martin, A Very Public Life 
(Toronto: Deneau Publisher, 1985)，全台圖書館竟全無此書，甚至研究加拿大外交政策相當重

要的期刊Canadian Foreign Policy也不齊全，由此或也能自此窺見國內對美、日以外之外交關

係的冷漠，也可見得國內的「國際化」是如何模樣。而關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研究，能查見

劉志攻，《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參與：外交政策、國際環境及參與行為》(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5)；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49-1979)》(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3)；
蔡秉修，〈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國史館也曾在2001年編輯《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01)。關於爭取非

洲國家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也能查見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

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4)等書。 
  2   所謂的「加拿大模式」指的是，在雙方的建交公報中，中共堅持「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三段論法，加拿大僅以「注意到」

(take note of) 以對，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此在後文將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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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間相互影響的角度，切入中加關係的變化，企盼能藉此一案例拉出一條

異於以往較重視國際政治變化的觀點，觀察中華民國在此歷程中作了如何反

應、汲取了如何經驗。 

  關於中加斷交的討論，昔日臺灣的研究成果大抵上僅得張欽盛，〈加拿

大對華政策研究(1949-1971)〉一篇學位論文。3較重要的突破在於今年(2009)，

關於中加關係的佳作可謂是吳得源甫出版的《一中(各表)的國際構成與作

用：制度與建構論觀點》一書。本書利用大量的加拿大外交檔案觀察加拿大

在創建新模式中的作用，考察了加拿大自「一中一台」邁向落實「一中各表」

的歷程。4相對來說，中國大陸方面的成果較多，有宋家珩、董林夫合著的《中

國與加拿大》一書，近年來亦有天津師大教授李節傳參考加拿大檔案館中的

內閣檔案(Prove Council Office)、漢米爾敦文件(Hamilton Papers)與外交及貿易檔案

寫成的多篇論文。5此外，翟金秀也曾發表〈特魯多執政時期的對華外交〉一

文，2005 年在加拿大外交部的支持下，大陸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潘興明也

出版了《20 世紀的中加關係》一書，書中也談及了中國大陸與加拿大間外交

關係建立的歷程。6 

                                                      
  3   張欽盛，〈加拿大對華政策研究(1949-1971)〉(臺北：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論文，1995)。 
  4   吳得源，《一中(各表)的國際構成與作用：制度與建構論觀點》(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2009)，頁79-128。 
  5   李節傳，〈小麥貿易為中加建交鋪路—漢密爾頓與中加小麥貿易〉，《百年潮》，2002年第5

期，頁51-56；李節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與加拿大糧食貿易及美國的干涉〉，《中共

黨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36-42；李節傳，〈論20世紀60年代中加小麥貿易的重要意義〉，

《世界歷史》，2004年第1期，頁101-111；李節傳，〈20世紀60年代中加小麥貿易對中國的重

要意義〉，《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88-94；李節傳，〈1960年代中加小麥貿易

對加拿大的重要性〉，《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27-43；李節傳，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重返國際市場的突破——中國和加拿大早期的紡織品貿易談判〉，《中

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78-84；李節傳編，《讓中國重返西方市場︰阿爾文．漢密爾

頓與中國和北美貿易的拓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6   翟金秀，〈特魯多執政時期的對華外交〉，收入宋家衍、李巍、徐乃力編，《加拿大與亞太地

區關係》(濟南：濟南出版社，2000)，頁34-51；徐乃力，〈加拿大與中國臺灣的關係〉，收入

宋家衍、李巍、徐乃力編，《加拿大與亞太地區關係》，頁203-219；潘興明，《20世紀的中

加關係》(北京：學林出版社，2005)。另有以小說形式書寫的通俗作品是陳敦德，《新中國外

交談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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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方面較重要的是 Paul M. Evans 與 B. Michael Frolic 合編的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一書，這本書最大的特點乃是藉由訪問多位親身參與者而來。另外關於當時

加拿大政策的專書中，J. L. Granatstein, Robert Bothwell, 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一書中談及加拿大總理皮爾遜(Lester B. 

Pearson,1897-1972)對加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其中便提及了與中共建交的例子。

Don Munton 與 John Kirton 合編的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Selected Cases 一

書中，收錄了 John D. Harbron 所寫的 Recognition China, 1970 一文，但上述

研究皆因當時《外交部檔案》開放未全，使得這些研究都缺乏了做為主角之

一的中華民國資料，故本研究得以在上述研究基礎上進行增補。7 

一、 貿易影響對外關係 

  加、美兩國關係密切，加拿大位於美國北疆之上，美國需要加拿大防衛

北疆與北極海另一頭的蘇聯相抗，而加拿大的國家安全也必須仰仗美國的協

助，兩國間有著長達 8,893 公里的不設防邊界，幾乎相類似的生活形態與商

貿網絡，使得北美幾乎為一經濟體、防禦體。8但加拿大在冷戰漸趨低盪(Détente)，

                                                      
  7   宋家珩、董林夫，《中國與加拿大》(濟南：齊魯書社，1993)；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J. L. Granatstein and Robert Bothwell, 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Don Munton, 
John Kirton, ed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Selected Cases, (Toronto: Prentice-Hall Canada, 
1992). 當然，中共的資料也相當重要，不過目前中共外交部的檔案尚未開放至此，因此只能

先略而不談。 
  8   美國與加拿大之所以幾乎成為經濟一體的結果，實源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

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與加拿大總理金恩(MacKenzie King)於1941年4月20日所協議的海

德公園宣言(Hyde Park Declaration)。歐戰結束之後，美加兩國將此宣言的精神延續，在1945
年5月換文延長，並於1949年兩國成立工業發展聯席會議。詳見 Exchange Notes, April 12, 1949, 
CTS1949/8、Exchange Notes, October 26, 1950, CTS1950/15 in Arthur E. Blanchette,ed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45-2000 (Ottawa: The Golden Dog Press, 2000), 85-88. 美加之間還

有共同的防禦機構，為設立於1958年5月的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NO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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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安全無虞之後，逐漸希望掙脫美國對其外交政策與國家利益的干擾，其與

中共的建交，大抵上是一項較大的試探與叛逆，基於商貿利益的考慮改變其

外交態度，其源頭必須自 1950 年代談起。9 

  1953 年 7 月，韓戰停火協定簽署之後，韓戰終於結束。韓戰期間，美國

為了避免國內物資「資敵」，延續其管制與共黨國家貿易的思維，針對曾經

交火的中共與北韓設下了更嚴格地貿易管制措施，如需進出口商品均需獲得

商業部的許可方得放行。10聯合國雖與中共、北韓相峙於朝鮮半島，但當停

火協議簽署後，許多曾參戰的成員國彷彿事過境遷一般，開始試探與中國大

陸貿易的可能性。中國大陸廣大的人力與市場，始終是許多國家難以忘懷的

經濟大餅，加拿大便是其一。加拿大對於國際貿易依賴甚大，為維持其國內

經濟成長與減少國際收支逆差、減低對美國的經濟依賴，除軍用品外均獎勵

出口，此亦能增加選民支持，故經濟影響其外交政策至鉅，其對中共貿易額

自 1953 年起逐漸增加，1957 年時對中共輸出達 130 萬美元。 

(一) 中共與加拿大的小麥貿易 

  東亞在韓戰結束後，中國大陸在新中國革命氣氛下逐步回到原有的經濟

常態，第一個五年計畫成功後的「大豐收」，讓毛澤東在 1958 年大膽地提出

「大躍進」，並放手讓人口大量增加，瘋狂地畫出「超英趕美」的願景。人民

公社的強迫集體化使得農民離開土地，農田荒蕪，天災人禍交雜，農村裡餓

孚遍野，慘況空前，連城市都面臨饑饉的威脅，1959 年起的三年大飢荒與糧

食減產，迫使中共向外謀取食糧，力圖抒解糧荒。11 
                                                      
  9   加拿大也試圖跟隨英國的腳步承認中共，但因韓戰爆發而終止，曾欲力促其成的是加拿大駐中

國一等秘書朗寧。詳見宋家珩、董林夫，《中國與加拿大》，頁191-196。 

 10   Frank Chin, Economic Statecraft during the Cold War: European responses to the US trade embargo 
(London: Routledge, 2007), 4-13. 

 1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下冊，頁719-733。在此期間，

盛傳中共打算向美國購買餘糧，為美國商業部以不發出許可證的方式阻止，但遭到美國農場協

會成員集體抗議，並以人道立場，對美國的禁運措施表示異議。詳見〈駐紐約總領事館報部電：

031號〉，1962年3月30日，[美以糧食售與共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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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地，1960 年左右，加拿大則陷入出產過剩的問題，年年生產過剩所累

積的食糧逾十億英斛，不僅增加倉儲困難，更使得糧價堪憂，加以其國家赤

字累積達 10 億加元、失業率激增，非得仰仗對外貿易抒解問題不可。適逢

1957 年 6 月加拿大大選後，自由黨(Liberal Party)失去政權，改由進步保守黨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Party)的迪芬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 1895-1979)主政。新

任農長漢密爾頓(Alvin Hamilton, 1912-2004)試探性地首於 1957 年 10 月派其官方

人員，駐港商務人員傅斯彌(Charles Forsyth-Smith)前往中國大陸試探，雖未達成

交易，但回報卻稱大陸可能是極具潛力的買家，這埋下了兩國小麥交易的伏

筆。121958 年 6 月，中共方面也派遣駐港華潤公司13人員劉良前往加拿大探

查商情，此回首度達成小麥交易，雙方貿易額於 1958 年激增至 1,200 萬美元，

其中小麥便佔了 700 萬美元。1960 年 12 月劉良又去了加拿大一趟，訂購了

價值約 6,000 萬美元的小麥。14 

  1961 年 1 月 23 日加國負責農業的國會秘書(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o th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賈格森(Warner. H. Jorgenson, 1918-2005)向眾議院報告稱，加國

                                                                                                                                       
部檔案》(以下簡稱近史所藏)，檔號405.24/0025，頁85。此外，中共尚與澳洲、法國等國家商

談購麥，美國雖面臨國內人道主義者的壓力，但並未打算解除對中共的禁運或是銷售糧食與中

共。詳見1. Draft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1962/4/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frusXXII/051to100.html. (2008/7/25)；2. Editorial No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frusXXII/01to50.html. (2008/7/25) 
 12   Patrick Kyba, “Alvin Hamilton and Sino-Canadian Relations,”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168-169. 作者所獲為訪談漢密爾頓而來。傅斯彌在本年的2月間才來過臺灣一趟，談及與臺灣

之間貿易無法增加的主因乃是沒有直航船隻，但表示加國願意購買臺灣的稻米。詳見〈加拿大

駐港商務專員訪台〉，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172-3，案卷號706。 
 13   華潤公司前身為聯和行，創始人為楊廉安，總部設於香港，成立於1938年，1948年之後改名為

華潤公司，在國共內戰期間以航運掩護運送蔡廷鍇、郭沫若等人回到大陸，1952年之後直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貿易部，專司港澳與東南亞進出口貿易。該公司於1983年改名為華潤集團，目

前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詳見華潤集團網頁：

http://year70.crc.com.hk/scripts/intro.asp?SubID=8 (2009/1/31) 
 14   外交部歐洲司編，〈加拿大對華政策之研究〉，1961年3月3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29。關於中共與加拿大的小麥貿易，還能參見大陸學者李

節傳的文章，例如李節傳，〈論20世紀60年代中加小麥貿易的重要意義〉，頁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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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局與華潤公司在香港進行談判，據估計將銷售 12 萬噸大麥。15但實際成

交的卻是大小麥 101 萬噸(大麥 1,210 萬蒲式耳16、小麥 2,800 萬蒲式耳)，這使得中共

躍居加拿大小麥第三大購買國，4 月時復以現金交易加購一批。17鑑於兩度交

易成功的先例，復為了配合外匯短缺的中共得以順利購買加拿大的小麥，加

上澳洲小麥似乎也正覬覦中國大陸市場，漢密爾頓便毫不避諱地於 4 月底前

往香港，直接與華潤公司進行大小麥銷售談判中的商業信用貸款問題。18由

是展開了與中共間的長期售麥貿易。 

  在 1970 年之前，中共與加拿大簽署了三次長期購麥協定。第一次協定

於 1961 年 4 月 17 日簽署，期間自 1961 年 6 月 1 日至 1963 年 12 月 31 日，

此次合同約有 3,400 萬蒲式耳的小麥，價值約 6,500 萬加元，以中共於穀物

登船前支付 25%現金，尾款於九個月內交付的方式購買；但 1962 年 11 月 25

日啟運的第七批，則延期為一年內付款。19中共與加拿大的小麥交易也影響

了太平洋口岸的溫哥華，自 1961 年 4 月起，自溫哥華出口至中國大陸的貨

品，便改以穀類糧食為主。20實際上，加國小麥銷售至中國大陸大賺其錢之

餘並非全然沒有顧慮，所擔心的是美國或對此反感。21或許正因美國沒打算

                                                      
 15   〈駐加拿大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1年1月25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

案》，檔號405.23/0004，頁39-40。 
 16   1蒲式耳=36公升。 
 17   〈劉鍇報部電〉，1961年2月3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4，

頁38。 
 18   〈駐加拿大大使館報部電〉，1961年4月27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3/0004，頁60。漢密爾頓此行也是為了就近考察中共的還款能力。漢密爾頓返回加國

後，於5月2日在國會發表演說，希望澄清國會對於中共還款能力的疑慮，說服國會同意中共以

信用貸款購麥。詳見Statement by Agricultural Minister Alvin Hamilton, “House of Commons,” 

May 2 ,1961 in Arthur E. Blanchette, ed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45-2000, 137-138. 
 19   〈共匪收購糧食概況〉(無時間)，[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4，

頁126-127；〈駐加拿大大使館報部電〉，1962年12月19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

檔案》，檔號405.23/0004，頁143。 
 20   〈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檢呈年4月至6月加拿大與匪區之貿易資料〉，1961年12

月8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4，頁96-97。 
 21   1957年7月間加國曾透過其駐美使館，與美國談及雙方相互尊重，期望不相互競爭農產品市場

的共識，與此同時，迪芬貝克也與美國駐加使館交換了承認中共與否的意見，迪芬貝克表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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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國大陸市場，而加國也未因此承認中共，所以美國也沒表示反對的意

思，加國小麥就這麼穩定地對中國大陸銷售。 

  加國自由黨在 1963 年 4 月的選舉中重獲勝利，由其黨魁皮爾遜組建新

政府，延續前政府與中共進行小麥貿易的大方向。新任加國外長馬丁(Paul 

Joseph James Martin, 1903-1992)為了兌現自由黨開拓國際貿易的競選支票，不僅期

盼能繼續維持與中共間的貿易關係，還積極開拓新的貿易伙伴。22在此期間，

除了與中共間的銷售協定之外，加拿大也與蘇聯、保加利亞、捷克、波蘭等

東歐共黨國家展開了貿商商談。23經濟發展的考慮破除了政黨的藩籬，商業

貿易也突破了政治意識的限制。 

  中共鑑於第一次購麥協定將於 1963 年底屆滿而與加國談判，因其國內

已然度過三年的困難，收成逐漸增加，對外需求減少，相對來說加國反而需

要中國大陸市場，便以加國大量自日本、臺灣進口紡織品為由，要求加國開

放其織品市場，否則將不續簽新的購麥合同，這使得加國倍感壓力。24加國

為避免中共減少購麥影響加國經濟只得讓步，雙方於 1963 年 8 月商訂新的

三年貿易協定，達成至少 11,200 萬，至多 18,700 萬蒲式耳的銷售目標，仍

以先交付 25%現款為原則，差額則延長至 18 個月內交付。25 加拿大相應給

                                                                                                                                       
並沒承認中共的意願。詳見372.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Canadian Embassy, Washington, 

July 24, 1957; 374.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Prime Minister Diefenbaker Residence, 
Ottawa, July 28, 195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Western Europe and Canada: Volume XXVII (1955-1957) Canada, 898-901; 903-904. 

 22   〈關於加拿大與匪締結售麥協定事摘要要〉，無日期，[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3/0004，頁203。 
 23   “Canada now winning assured wheat mart with entire red bloc,” October 30, 1963, The Gazette 

Montreal，[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84；〈駐加拿大大

使館本年12月4日加使(52)字第563號代電：關於匪加談判第二次購麥合同〉，1963年12月13日，

[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111-112。 
 24   〈駐加拿大大使徐淑希致外交部代電〉，1963年5月8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

案》，檔號405.23/0004，頁195-198。 
 25   〈徐淑希報部電〉，1963年8月3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

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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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中共每年價值約 700 萬美元商品進口，大部分為棉織品。26 第二次長期合

約始於 1963 年 8 月 1 日，至 1965 年 7 月 31 日。 

  中華民國最擔心者，乃是中共藉著貿易為由，在加拿大境內設置貿易機

構而逐步取代中華民國在加拿大之地位，且此流言一度盛傳，但據華府方面

刺探的消息，則稱中共並未向加拿大提出申請，而加拿大也不做此考慮。27但

倡議者眾，尤以參議員、前農長漢密爾頓呼籲最力，1964 年 3 月，渠受邀訪

問中共，尚協助加國農民組團訪問中共，動作頻頻。28他對於拓增與中共間

的貿易至為期待，不僅倡言中共在加拿大設置商務機構的必要，且盼加國商

人前往大陸參加商展，並呼籲美國放鬆對加國美商的管控使之與中共通商。29 

  中共也相應於 1965 年 9 月派出一行七人代表團前往加拿大考察，其中

包括兩名華潤公司人員，餘為中國穀油食品進出口公司(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and Foodstuffs Import & Export Corp. Peking)人員，由團長丁克堅領軍，其工作不

僅是視察加國小麥產運，還順道考察加國工商業與推銷中國產品。301965 年

10 月，該七人團與加國簽署了第三次購麥協定，為期三年，自 1966 年 8 月

                                                      
 26   “Minster Comments on Wheat Board Agreement with Chinese State-trading corporations,” August 

30, 1963，[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57-58；李節傳，〈二

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重返國際市場的突破——中國和加拿大早期的紡織品貿易談判〉，頁78-84 
 27   〈徐淑希報部電〉，1963年8月8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

頁39-40；〈蔣廷黻報部電〉，1963年12月2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3/0005，頁104。在此期間，中共於1963年10月、11月，各派遣貿易團、代表團、考察

團等前往加拿大，兩者交流頻繁。詳見〈徐淑希報部電〉，1963年10月24日，[加匪貿易]，近

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80；〈徐淑希致外交部代電〉，1963年11月
12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93-95；〈徐淑希報部

電〉，1963年11月28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102。 
 28   《共匪廣播輯要》325，1964年3月22日，頁2，收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3/0005，頁142；”Farmers plan china visit,” May 12, 1964, The Sun，收入[加匪貿易]，
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164。 

 29   〈駐加拿大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年5月27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3/0005，頁223-224；〈北美司上外交部簽呈：加議會辯論加強對匪貿易關係事〉(1965
年6月8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231-232。 

 30   〈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年9月13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

案》，檔號405.23/0005，頁258-259；〈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年10月8日，

[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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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起至 1969 年 7 月 31 日止，至少價值二億至九億加元的大小麥約 11,200

到 18,670 蒲式耳，買售規矩照舊。311966 年 5 月對此約稍做修改，並恰妥若

干中共輸加產品限額，包括紡織品、三夾板、餐具、鈕釦、油漆刷、手套、

暖水機等項。32 

  美國對於加拿大和中共親近雖不方便直接表達不滿，但確實有點不快，

1960 年代美國的國務卿魯斯克(Dean Rusk, 1909-1994)便是堅定的反對者之一。

尤其是越戰爆發之後，時有中共暗助越共傳聞，似乎加拿大對中國大陸銷售

的小麥，也增強了中共軍隊及後勤的力量，使得美國在越戰中陷入泥沼。33 這

一個變化所顯現的是，美國所認為的「自由亞洲」(Free Asia)34這個概念似乎漸

漸不被其他國家接受了。 

(二) 中華民國與加拿大的貿易 

  面對加拿大對中共貿易逐漸擴大的威脅，中國生產力及貿易中心為拓展

貿易、「對匪經濟鬥爭」事致經濟部代電中，列舉多項可能具有競爭力之省

產商品，寄望駐溫哥華總領事館能代為調查、聯繫。35駐溫哥華總領事館所

蒐集的相關報告為數不少，但臺灣輸往加拿大的農產品以柑橘和洋菇為主，

餘則以紡織品為大宗，農產品的主要競爭對手其實是日本，紡織品方面因中

共所獲的配額不大，幾乎不構成為威脅。因此必得另覓他項商品，藉以增加

                                                      
 31   “Statement by Minister of Trade and Commerce,” October 28, 1965，[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293-296。 
 32   〈駐加拿大經濟參事胡光泰致外交部代電〉，1966年4月6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

部檔案》，檔號405.23/0005，頁326-327。 
 33   John English, “Lester Pearson and China,”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137-140. 
 34   自由亞洲大概包括了大韓民國、中華民國、南越三個分裂的國家。詳見John D. Harbron, 

“Recognizing China, 1970,” in Don Munton, John Kirton, ed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Selected 
Cases, 230. 

 35   〈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致經濟部代電〉，1961年3月24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

部檔案》，檔號405.23/0004，頁44-51；〈外交部致駐溫哥華總領事館代電〉，1961年4月18
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3/0004，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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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對加拿大貿易的份量。 

  在美援結束之後，中華民國雖繼續獲得美國剩餘農產品的挹注，但也積

極向其他國家進行試探農業貿易的可能，加拿大便是其一。1967 年 9 月，加

國小麥局駐日代表魏魯曼(W. E. Wellman)來臺，駐加拿大經參處處長胡光泰

(?-1995)特別建議經濟部商業局，應予延見商議。36臺灣當時正在推展的麵食

推廣運動，或許也增加國內對小麥的需求。外交部便曾指示，將於 1967 年

下半年內購買加麥一萬噸，下一年度續購一萬噸，由中信局出面代表省糧食

局採購。37臺灣對加拿大的大小麥貿易，自 1966 年購買 0 元，至 1967 年購

買 14 萬加元，至 1968 年購買 140 餘萬加元，屢有增加。38但臺灣與加拿大

間的貿易額約僅有加國與中共貿易額的一成。1968 年時，加國對中共出超

16,000 萬加元，對臺灣則入超 500 萬加元，駐加使館曾建議加購加麥以沖淡

中共對加國的重要性。39但 1,800 萬人口的臺灣在糧食的消耗上實難敵 8.5 億

人口的中國大陸。 

二、 加國政策轉換時的應變 

  就在中共與加拿大熱烈地洽商小麥貿易的 60 年代，中華民國也經歷接

連的外交風暴，1964 年 1 月間與法國的斷交，因聽了美國的勸，將大使館續

留於巴黎不走。但法國與中共僅表達將行建交的意願，絲毫未提及如何處理

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也沒談及臺灣主權何歸。40最後，中華民國不僅無

                                                      
 36   〈駐加拿大經濟參事處致經濟部商業局、外貿會加工組、中央信託局代電〉，1967年8月30日，

[中加商務]，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32/0002，頁297-300。 
 37   〈外交部電薛毓麒：關於駐加大使館建議政府向加國購買小麥事〉，1967年9月8日，[中加商

務]，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32/0002，頁305。關於麵食推廣，能參見陳瑋全，〈戰

後臺灣推廣麵食之研究(1945-1980)〉(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38   〈駐加大使館館務會報：中加三年貿易關係之檢討〉，1969年1月7日，[中加商務]，近史所藏，

《外交部檔案》，檔號432/0002，頁7。 
 39   〈駐加拿大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8年8月2日，[中加商務]，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32/0002，頁286-293。 
 40   所發表之建交全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

政 府 為 此 商 定 在 三 個 月 內 任 命 大 使 。 詳 見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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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阻擋中共使領進入巴黎，反而處於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幾乎是被逐出法

國難堪收場。41爾後，舊非洲法屬殖民地國家也有部分隨之動搖，後因遭逢

了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才使得負面影響不致擴大。而中華民國在聯合國中

的中國代表權問題，進入 60 年代後也有了變化，不僅再也無法以緩議案拖

延，更僅能以重要問題案的方式在大會公開討論。1966 年之後，一部份曾經

支持中華民國佔據聯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國家，甚至提出研究委員會案，建議

在聯合國內設立一個專門機構，專司研究如何解決台海兩岸政府間對中國代

表權的爭奪。支持該案的除了義大利之外，便屬加拿大的參與最力。42 

  加國一直都是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成員，其國家元首至今

仍為英國女王，或受英國影響，數度欲承認中共。一為 1950 年，因韓戰爆

發而中斷；一則是 1967 年，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中斷。然而，加拿大力圖

在中共進入聯合國前便加以承認的盼望，似乎在馬丁於 1963 年初任外長時

便已經萌發。43皮爾遜在其任內批准與中共間的「文化交流」，交換留學生與

記者，並同意中共在 1964 年 6 月於渥太華設立「新華社分社」，不過就是馬

丁所設下的大方向。44加拿大曾經試著透過外長馬丁以約見中華民國駐加大

使徐淑希的方式，探詢中華民國方面對於加拿大在台海兩岸政府間活動的看

法，不過徐淑希僅重申中華民國政府反對「一中一臺」、「兩個中國」的官式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7274.htm (2009/7/26) 

 41   關於中法斷交的研究成果頗多，茲舉幾例：許文堂，〈建交與斷交—1964年臺北、巴黎、北京

的角力〉，收入《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
頁159-200；陳三井，〈中法斷交前的一段秘辛—法國專使團的艱困訪華行〉，收入陳三井，

《近代中法關係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3)，頁263-276；張錫昌、周劍卿，《戰後法國外

交史(1944-1992)》(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頁138-162。而關於法國在宣佈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應也能參見：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

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與影響(1960-1974)》，頁90-94。 
 42   〈外交部北美司長蔡維屏與加拿大外交部長馬丁洽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1966年1月18

日)，收入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頁276-279。 

 43   Paul Joseph James Martin, A Very Public Life II, 509, 513. 
 44   〈外交部呈行政院：加拿大最近對華政策動向〉，1968年6月1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

《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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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45 

(一)杜魯道的自主外交 

  1968 年 3 月，加拿大司法部長杜魯道(Pierre Elliot Trudeau, 1919-2000)46宣佈參

加自由黨魁的競選，並揚言若其當選總理，將給予中共外交承認，互換使節，

但又堅稱不願與「臺灣」斷絕關係，如中共堅持必須與「臺灣」斷交方願談

判建交，加國將拒絕中共。這是杜魯道在外交方面最明確的政策聲明，要走

的其實就是「一中一台」路線。47競選期間，杜魯道也揚言將退出北大西洋

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這點令美國有些難堪，繼法國於

1966 年退出北約之後，加拿大在其國內壓力下，也鬧著要減少在歐洲的駐

軍，將防禦重點縮回加國本土，彷彿美國在二戰結束後的龍頭地位已然逝去

不再。 

  自由黨的杜魯道呼聲極高，果於 4 月當選黨魁，並於 4 月 20 日就任加

國總理，宣示將全面檢討加國的外交政策。48杜魯道於 5 月 10 日在英屬哥倫

                                                      
 45   Paul Joseph James Martin, A Very Public Life II, 511. 
 46   杜魯道生於1920年，法裔加人，於1949年與1960年兩度前往中國大陸訪問，1960年時見了毛澤

東。返國後與同行的希伯特(Jacques Hebert)合著《兩無辜者在赤色中國》(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書中對於「兩個中國」政策有諸多批評，但競選時似乎打算改採「兩個中國」

的承認方式。詳見〈外交部函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1968年4月9日，[加匪建交]，近

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118。 

 47   John D. Harbron, “Recognizing China, 1970,” in Don Munton, John Kirton, ed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Selected Cases, 227-228.；〈薛毓麒報部電〉，1968年3月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

《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113；〈外交部致薛毓麒代電〉，1968年4月11日，[加匪

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122-123。中華民國為試探加國態度，

以護照簽證業務龐大，盼能恢復在多倫多的領事館為由，試探加國態度，但加國方面卻不願答

應，態度冷淡。詳見〈薛毓麒報部電〉，1968年4月2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

檔案》，檔號405.22/0002，頁125-127。但加拿大對於多倫多設立領事館一事或有其他考慮，

乃因中華民國如成功設立駐多倫多領事館，倘中共與加拿大建交，則無法拒絕中共接收或是申

設駐多倫多領事館，此或為加國當局所不樂見者。詳見〈薛毓麒報部電〉，1968年6月3日，[加
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202。 

 48   〈外交部電駐美大使周書楷〉，1968年8月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2/0002，頁114-115。此時加拿大駐香港領事報稱，中國大陸上文化大革命正逐漸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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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British Columbia)議會的演說中再次表達與中共關係正常的意圖。49新任加

國外長的夏普(Mitchell Sharp, 1911-2004)在 5 月 27 日向杜魯道呈遞了一篇長箋，

建議將承認中共的問題置於第一優先，延續其競選自由黨黨魁所持的外交政

策。50因此杜魯道在 5 月 29 日的政策聲明中便明白地指出，加拿大認為與中

國大陸的貿易極具利益，也將盡快與中共建立外交關係，並支持其據有「中

國代表權」的席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將被視為是另一個不相隸屬的政

權。51非官方的經貿行為影響了官方看待台海兩岸政府的態度，夏普實際上

並不認為在臺灣之中華民國政府有資格代表中國，因此其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建立正式關係，並非「兩個中國」政策，反而是面對事實，認為世

界上僅有一個中國，另一個則為「臺灣政府」。52美國大使館一等秘書莫柳泉

(Leo J. Moser)於 1968 年 6 月 1 日上午 11 時前往外交部，遞交美國駐加拿大大

使館拍發，證實杜魯道即將重訂加國外交政策的密電，見了北美司副司長錢

復(1935-)，該電認為加國此舉將會帶來嚴重後果，尤其影響與越南間的巴黎

談判，使河內更加倒向中共。錢復僅稱中華民國目前抱持「漢賊不兩立」的

立場，如有更易，將視高層決定為之。53 

(二)初步的應變方案與美國的應變建議 

  中華民國雖不喜於加拿大自由黨的政策宣示，但因該黨於 6 月 25 日國

                                                                                                                                       
也因此加強了杜魯道的決心。詳見 J. L. Granatstein and Robert Bothwell, 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80. 
 49   “Notes for the Prime Minister’s Address to the Council of the Forest Industries of British 

Columbia,“ May 10, 1968，[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219。 
 50   J. L. Granatstein and Robert Bothwell, 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3. 
 51   〈駐美使館送部Trudeau and Sharp Statements of May, 29, 1968〉，[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254-255；Arthur Blanchette,ed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66-1976 (Toronto: McCleland and Stewart, 1980), 339. 
 52   〈薛毓麒報部電〉，1968年5月3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

頁196。 
 53   〈北美司湯武呈外交部關於美國大使館莫柳泉秘書談加擬承認共匪偽政權問題〉，1968年6月1

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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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選獲勝而完全執政的機會極大，這使得駐加大使薛毓麒(1917-2002)對中加

關係的前景感到悲觀，為避免影響館內情緒，不用電文或代電與外交部聯

繫，於 5 月 26 日親筆手書私函寄予外長魏道明(1901-1978)，除做局勢判斷外，

尚求應變指示。54此外，也請求預作部署，認為在加京的中央社記者能持續

留駐，並宜在蒙特婁、多倫多及溫哥華等地設置表面上為非政府的組織，以

貿易或新聞業務為掩護；經濟參事胡光泰曾擬議設置中加貿易推廣中心，此

時或許應促經濟部實施，免得局勢惡化後無法辦理。55信末還特別囑咐，如

外交部欲以電文拍發指示，請外交部指明由薛毓麒本人解譯，避免同仁獲

悉，影響工作精神。56外交部收得後急忙擬議，次長楊西崑(1910-2000)批示，

關乎國家最高決策的部分，呈請層峰核示；若加拿大無意與中華民國斷交，

則不論自稱為中華民國政府或是臺灣政府，中共方面大概都無法同意，而駐

加使領也不必急著撤離；如加拿大比照法國 1964 年的先例，則不論如何皆

立即撤離。57而對案中對於加拿大若承認中共為中國之政府，而擬承認中華

民國為臺灣之政府時，除依往例發出聲明與抗議外，為阻擋中共使領館員進

入加國，將令使館續留。此外，新聞參事處也將化身為自由中國新聞社或自

由中國月刊社(Free China Monthly)駐加拿大分社的身份留駐。58 

  中華民國企盼美國給予強而有力的實質支持，但美國的建議似乎只有要

求中華民國使領堅守不退一招，所採行的作法與 1964 年的中法斷交如出一

轍。美國國務院於 1968 年 6 月 7 日由主管遠東事務之助理國務卿彭岱(William 

Bundy, 1917-2000)召見加拿大駐美大使雷契(Albert Edgar Ritchie, 1916-2002)，談及魯

                                                      
 54   〈薛毓麒致部長魏道明函〉，1968年5月26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2/0002，頁258-264。 
 55   〈薛毓麒致部長魏道明函〉，1968年5月27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2/0002，頁262。 
 56   〈薛毓麒致部長魏道明函〉，1968年5月27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2/0002，頁264。 
 57   〈北美司上外交部簽呈〉，1968年6月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2，頁265-266。 
 58   〈北美司上外交部簽呈〉，1968年6月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2，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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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對加拿大與中共建交事的看法，認為加拿大將重蹈法國承認中共的覆

轍，且此舉對自由世界將有重大影響，彭岱於此次會談中一再要求加國於做

任何決定之前，需先知會美方，但雷契對此不置可否，且頗具自信地認為，

加國將不會重蹈法國覆轍。596 月 15 日上午十時，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Walter 

McConaughy, 1908-2000)偕參事丁大衛(David Dean)往見外交部長魏道明，席間談及

加拿大可能動搖之事，魏道明希望美方能動員其使節說項，中華民國自也會

加強勸說，不過馬康衛對於局勢頗為樂觀，認為中共不可能不對加拿大提出

條件，當前仍大有希望(lots of hope)，僅答應在幕後策動，但魏道明則明白表

示，如中共與加拿大建交，僅有撤退一途。60會後，外交部隨即草擬電文，

要駐韓唐縱(1905-1981)大使在加拿大駐日韓大使莫潤(Herbert Owen Moran)前往漢

城時，密洽韓國政府首長勸說加國莫承認中共。61此外，另電請駐日、泰、

越、菲、澳大使，邀請當地政府，以其同為亞太之一份子的立場表示關切，

支持中華民國，勸說加國。62 

  6 月 16 日一早，外交部做出決定，發絕對機密電給駐美大使周書楷

                                                      
 59   〈北美司湯武、錢復呈部次長關於彭岱與雷契談話內容〉，1968年6月17日，[加匪建交]，近

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208；314.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Canada(1968/6/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_xxx/310_319.html. (2008/7/25) 

 60   〈外交部魏部長接見馬康衛大使談話紀錄〉，1968年6月1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295-301。 
 61 與馬康衛大使的談話結束於11:25，發給駐韓大使的電文擬於11:50。詳見〈外交部電駐韓唐大

使〉，1968年6月1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284-285。
但美方消息不確，加拿大大使並未有前往漢城之計畫，詳見〈唐縱報部電〉，1968年6月21日，

[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320。 
 62   〈外交部電駐日、泰、菲、越、澳大使〉，1968年6月1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

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304-306。日本、澳洲兩國表示將等加拿大大選之後盡力勸阻，

越南也同意致電駐美及駐聯合國代表表達關切及反對立場，菲律賓也同意召見加拿大駐菲代

辦。詳見〈外交部電薛毓麒〉，1968年6月2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2/0002，頁328；〈杭立武報部電〉，1968年6月2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327。泰國總理乃他納 (Thanom Kittikachorn, 1912-2004) 允
諾召見加拿大大使，若有機會時將親自勸說加拿大總理。詳見〈彭孟緝報部電〉，1968年6月
2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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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92)與駐加大使薛毓麒，要求兩人親譯而不能假他人之手，該指示道：

如加國政府承認中共，駐加各館便立即撤退，並要求鄭健生公使迅即返國一

趟。63為求保密，鄭健生以赴美開會為名，於 21 日下午潛赴東京，於 23 日

清晨抵台，部長指示代訂自由之家為居處，待鄭健生抵台時部長更將親迎接

赴旅社洽談。64消息可說保密到家，所商辦法概如前述，在 12 月 23 日核定。65 

  加國大選結果出爐，確定由自由黨獨攬政權，薛毓麒於 6 月 27 日拜會

加拿大外交次長柯林斯(Ralph Collins)，渠稱，當此加拿大新政府組建之時，或

許是一個能夠承認中共的契機。關於「中國代表權」的問題，雖加拿大似乎

不至於支持中共入會而排除中華民國，但也不會再自討沒趣地提出「研究委

員會案」了。66加國外交部在杜魯道的指示下，於 7 月 3 日擬好與中共建交

的粗稿，杜魯道的政見正一步步地實現。67駐日大使陳之邁(1908-1978)在日本

也透過外交管道與美、加兩國駐使接觸。莫潤稱，杜魯道認為臺灣與大陸是

「兩個地區」，而非「兩個中國」，都應該給予事實承認；美國駐日大使詹森(U. 

                                                      
 63   〈外交部電周書楷〉，1968年6月16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

頁286；〈外交部電薛毓麒〉，1968年6月16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2/0002，頁287-288。 
 64   〈薛毓麒報部電〉，1968年6月2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

頁318。 
 65   除了照章辦事的口頭、書面抗議外，尚指示大使館與駐溫哥華總領事館應即撤退，但新聞、經

濟人員則續留待命，重要文件密運駐美使館，試圖洽請加拿大允許設立自由中國新聞社安插新

聞人員；設立貿易推廣中心，安插經濟人員。詳見〈北美司長湯武上部長簽呈〉，1968年12
月23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414-416。 

 66   「研究委員會案」受到兩岸政府發動友邦在聯合國議場中夾殺。〈薛毓麒報部電〉，1968年6
月2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頁331-333。 

 67   J. L. Granatstein and Robert Bothwell, 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82. 恰於此時，義大利也正研擬與中共建交事宜。杜魯道率團訪問義大利時，談話間亦提及

「中國問題」，義大利總統薩拉加(Giuseppe Saragat, 1898-1988)自擔任外長時起便宣稱，問題

不再是否承認中共，而是在何時承認。兩國還約好了互通談判訊息。義大利當時政局為中左合

治，左翼力量大為加強，外長亦由社會黨之奈尼(Pietro Nenni, 1891-1980)擔任。義大利之所以

與共產國家接近的主要關鍵，乃是因為義大利的三方政黨組成，其中社會黨要求與共產國家建

立邦交，主要目標實為北越。詳見〈周書楷報部電〉，1969年1月2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

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頁70-71；〈許紹昌報部電〉，1969年1月23日，[加
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頁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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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is Johnson, 1908-1997)則一如國務院的主張，期待中華民國駐使不撤離渥太

華，以阻撓中共與加拿大建交。68 

  面對台海兩岸的分裂局面，雖加國本以「一中一台」為外交的目標，但

加國的態度似乎也不盡然那麼堅持。夏普於 1969 年 1 月 21 日接受 CBC 電

視訪談時便表示，為達到與中共建交的目的，也能犧牲與中華民國的邦誼。69加

國外長此言幾乎能斷定加拿大之外交國策已經改變，不再以同時承認兩岸為

其目標，情勢逆轉直下，加國已經預示了與中共談判的底線。 

  駐華大使馬康衛仍一主「堅守」(stand firm)的作法，希望中華民國使領一

如 1964 年中法斷交時，堅定立場而不撤離，不使加拿大與義大利輕易貫徹

其與中共建交的願望。70周書楷於 1969 年 1 月底在華府約見彭岱，對加、義

兩國的動向表示關切。就周書楷的判斷而論，加、義兩國所為是為了試探美

國的態度，如美國堅決反對，則此二國必然慎重為之，然若美國採取不在乎

的態度，則加、義兩國必然不再反顧。彭岱表示，美國對此也深感重視，因

加拿大、義大利與中共建交後，比利時或許也將動搖，故美國將表達強烈立

場，要求加拿大與義大利莫與中共建交。71不過卻只是口惠實不至，美國只

盼中華民國採阻撓戰術，不主動宣布斷交。馬康衛甚至認為中法 1964 年的

斷交舊事，是因為中華民國沒有堅持等到中共與法國雙方換使後再決定是否

撤退所致。721 月 25 日下午，蔣總統接見美國來訪的眾議員布坎南，會後與

馬康衛談話，馬大使藉此機會進言，希望中華民國使領不主動撤退，藉以阻

撓中共與加義建交，直到互換使節為止，但遭蔣總統拒絕。蔣總統稱，1964
                                                      
 68   〈陳之邁報部電〉，1968年7月6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2，

頁350-351。 
 69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1月22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

頁26-27。 
 70   〈外交部電薛毓麒、周書楷〉，1969年1月2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2/0003，頁38-39。 
 71   〈周書楷報部電：來電專號803〉，1969年1月23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2/0003，頁54-56。 
 72   〈部長召見美國大使馬康衛談話紀要〉，1969年1月2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

檔案》，檔號405.22/0003，頁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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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中法斷交即是因為接受美方建議，因而忍辱負重，堅持不退，但因法國的

國際地位重要，不僅是聯合國安理會的常任理事國，更是許多非洲獨立國家

的殖民母國，其轉換承認影響甚大，但加、義的國際地位不高，因而不欲留

駐當地，再度受辱，當加、義兩國宣布承認中共時將立即宣布斷交，反而強

調必須由美國提出堅決的立場，阻撓加拿大與義大利向中共接近。73 

  夏普於 1 月 31 日召見薛毓麒，告以加國內閣會議已於昨日確定，將於 2

月 7 日左右，透過中共與加國共同進駐之使領館處，傳達加國願與中共進行

建交談判的意願，此事將於 2 月 10 日左右對外宣布，並告以加國立場：(1)

關於「臺灣問題」，如中共要求加國承認其對臺主權，則加國將予以拒絕，

蓋因承認一國毋須承認其全部領土主張；(2)因加國是與「中國」建交，如加

國轉換政府承認，自無與中華民國政府繼續邦交之基礎；(3)加國將避免做出

永不承認「臺灣」政府的承諾，加國與中華民國之正式關係結束後，仍願維

持貿易及其他實質關係。74外交部原本要求薛毓麒於加國宣布與中共進行談

判時，便遞交抗議信，離開加拿大前往紐約待命。75後以 13 日將邀宴夏普，

而延後離境，遂續留未走。76加國轉換承認的風聲頗受各國關注，日本、韓

國、泰國、澳洲、越南、紐西蘭等國皆透過其外交系統表達關切。彭岱亦召

見加拿大駐美大使雷契詢問此事。雷契辯稱，新政府上台之後的外交主張持

「只要是國家便必得承認」的立場，加拿大並非大國，對世局影響不大。77 

  或許加拿大的確顧慮美國的關切，對於與中共人員的接觸盡屬保密，尚

                                                      
 73   〈總統接見美國大使馬康衛談話要點〉，1969年1月2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

檔案》，檔號405.22/0003，頁108-112；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XVII, 3-6.。 

 74   此時，加拿大僅將此一消息告知中華民國與美國政府，並請協助守密。詳見〈薛毓麒報部電〉，

1969年1月3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頁188-190。 
 75   〈外交部電薛毓麒〉，1969年2月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

頁243-244。 
 76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2月7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

頁321。 
 77   〈周書楷報部電〉，1969年2月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

頁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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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薛毓麒扯謊說，中共及至 2 月 17 日前，皆無任何回音。78然實際上外交部

北美司已經掌握情資，得知加拿大已派駐瑞典大使安菊(Arthur Julian Andrew, 

1915-1994)與參事艾德蒙(Robert B. Edmunds)負責，於二月中旬前曾兩度與中共人

員接觸。79加國於 20 日方由外次柯林斯電話告知薛毓麒，安菊將於次日與中

共駐瑞典代辦劉冀才舉行首度會面。80 

三、 「中」加建交談判 

  或許意識到斷交之事不可避免，中華民國依前所擬應變方案增設據點，

由新聞局派出沈彬在加拿大設立新辦事處，加國同意能設在蒙特婁或多倫

多，此外也打算在安大略成立中華新聞社。81中央社派駐加拿大者有記者李

約一人。82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也決定，留駐當地的新聞局、經濟部、教

育部、中國國民黨第三組(專司海外工作，為海外工作會前身)、中央社等機構，其

人員應設法改變身份，續留駐地，並建議增派新聞局與中央社人員加強宣傳

工作。83另為了與加國間經貿的延續，尚籌設民間貿易公司，由駐加拿大經

濟參事處顧問余鄂賓於 1969 年 2 月 17 日邀三名加籍律師為發起人申請籌設

遠東貿易公司(Far East Trading Corporation)，用以維持與加國間的貿易關係。84當

中華民國急忙應變時，加拿大與中共的談判也開始了。 
                                                      
 78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2月1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4，

頁62。 
 79   〈加擬承認共匪及我方因應經過〉，1969年2月2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2/0004，頁87-92。 
 80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2月2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4，

頁98。 
 81   〈沈彬報部電〉，1969年2月7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3，

頁330。 
 82   〈外交部電香港歐陽秘書〉，1969年2月13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2/0004，頁38。 
 83   〈陸海光致魏道明函〉，1969年3月2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4，頁313-315。 
 84   〈加拿大大使館經濟參事處報部電〉，1969年2月19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

案》，檔號405.22/0005，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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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駐瑞典大使安菊於 2 月 21 日正式告知中共駐瑞典代辦劉冀才，

表達談判意願，惟劉冀才表示必須先向北京請示，不過當即揭示中共的三項

原則： 

1. 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

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2. 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必須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神聖不可分割的領土，並與蔣介石集團斷絕任何外交關係； 

3. 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必須在聯合國中支持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取得其合法權利，且不支持蔣介石集團為國際政治實體。85 

  中共外長周恩來親自決定要在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談判，這使

得劉冀才遲至 4 月 3 日方覆訊安菊，接受在瑞京舉行談判，並以英文為談判

語言，但加拿大 6 天後才轉知薛毓麒。86加國承諾，每次與中共代表談判後

會將談判內容告知中華民國使領。87 

                                                      
 85   B. Michael Frolic, “The Trudeau Initiative,”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200. 
 86   B. Michael Frolic, “The Trudeau Initiative,”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198.；〈薛毓麒報部電〉，

1969年4月2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4，頁358-359；〈薛

毓麒報部電〉，1969年4月9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4，
頁388-389。據錢復的回憶則稱，中共代辦是藉故拖延，俾利被召回國的中共大使王棟有時間

返回任所。詳見錢復，《錢復回憶錄：外交風雲動》(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5)卷1，
頁130-131。 

 87   關於談判的次數，目前說法不甚統一。B. Michael Frolic的說法是18次，不過他的計算方式是

將2月1日安菊與劉冀才的接觸就當作是第一次會談，4月3日劉冀才的回復便當作是第二次會

談。宋家珩與董林夫引用B. Michael Frolic的說法，也認為是18次，吳得源利用加拿大檔案的

說法也是18次。但王泰平的說法卻是15次，以1969年5月的某次會面為第一次會談，所依據的

大概是俞孟嘉回憶錄的內容。詳見俞孟嘉，〈中國與加拿大建交談判紀實〉，收入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冊4，頁292-309。本文以《外

交部檔案》中所知的會談次數為準，基本上以中共駐瑞典大使王棟回到斯德哥爾摩之後所參與

的會談，才視為是會談的開始，在此之前都只是雙方面的預行磋商。當然，這麼認定有其危險，

畢竟加拿大方面不盡然會如數告知中華民國使領其談判次數與內容，不過總能由此見得中華民

國方面所收到的訊息。現在能確定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並不知道加國曾與中共在1969年10月24
日與31日、1970年3月14日的會談。詳見 B. Michael Frolic, “The Trudeau Initiative,” in Pau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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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與中共間的談判，就中華民國政府所知共進行了 13 次。第一次

談判時(1969 年 5 月 19 日)，中共方面僅簡單地重申其立場，即是劉冀才所提及

的三項原則。88第二次談判(1969 年 6 月 7 日)中，加國對於中共的三項原則予以

回應：(1)加國雖意識到臺灣另有一政府存在，但與中共建交後將採行「一個

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89(2)依照國際法慣例，對於一個國家的承認並不

涉及其領土主權範圍的主張；(3)聯合國中國代表權案的投票將與談判內容一

致，加國盼與臺灣維持實質關係等三項回應。加拿大不是很能理解為何中共

堅持將臺灣問題列入討論，而糟糕的是這竟然成為難以達成建交共識的關

鍵。加拿大估計，中共將以此次談判為試探，盡可能苛求以創造先例。90兩

方皆堅持不願讓步，對加拿大而言，她並不打算涉入兩岸間的爭執，如果接

受中共對台主權的說法，便等同於抗議中華民國政府領有臺灣，也可能斷了

與臺灣之間繼續維持關係的機會。 

  第三次會談(1969 年 7 月 10 日)，中共駐瑞典大使王棟回任，由其擔任談判

首席代表，重提三項重要原則，並強調對臺灣主權以及臺灣為中國不可分割

之一部分的主張。加方代表對此不作任何評論。91雖加國外長夏普在國會接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203；宋家珩、董林夫，《中國與加拿大》，頁241；吳得源，《一中(各表

的國際構成與作用：制度與建構論觀點)》，頁93；王泰平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北
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卷3，頁409-412。就加拿大當地報紙來看，或許第一次會談時間

為本文所指的5月19日，能參見 Canada starting real negotiations on recognizing China next week, 

Toronto Star, May 10, 1969. 
 88   B. Michael Frolic, “The Trudeau Initiative,”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203-204. 
 89   在此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加拿大所期待的「一中一臺」，即是「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而臺灣不屬於「中國」。不過一如前文所述，如有必要時，與臺灣的關係確能犧牲。 
 90   實際上，加拿大也有宣示北極圈領土但不被其他國家承認的問題，但加拿大方面並未打算要求

其他國家在承認加拿大時，一併承認北極圈領土為加拿大「神聖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薛

毓麒報部電〉，1969年6月13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91-92；B. Michael Frolic, “The Trudeau Initiative,”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205. 
 91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7月17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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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質詢時稱，該次談判相當困難(tough)，不過中華民國方面並未收得任何訊

息，而夏普所言大致上也集中於雙方對「一個中國」範圍的認定有落差，但

夏普稱加國並未同樣要求中共承認加國對北極圈的主權要求，且此要求在建

交談判中並不符合一般慣例。92 

  第四次會談(1969 年 9 月 20 日)中，加國新使宓格女士(Blanche M. Mergher)以較

柔性的方式望中共能體諒加國與臺灣維持實質關係的期盼，王棟表示了解，

提議將中共對臺灣主權的要求列為祕密協定，但宓格拒絕。93王棟於第五次

會談(1969 年 10 月 18 日)中改變方式，希望技巧性地列入「和平共處五原則」，

概以五原則中包括「尊重彼此領土主權」一項，但加拿大則傾向以同意紀錄

處理之，會議便延宕了下來，但在此次談話中，加拿大提出了希望沿用 1964

年中共與法國建交的模式處理雙方建交問題，必要時另用同意記錄(Agree 

Minute)添附。94適於 10 月間，中華民國向加拿大加碼購買了價值 3,000 餘萬

美元的核子重水反應器(TRR)，也在 10 月 10 日兩國簽訂的紡織品協定，藉以

增加中華民國對加國的經貿份量。95。而中共也宣布將購買一億餘加元的小

                                                      
 92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7月1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168。匿名審查人特別提醒，此次會談相當艱辛，不過中華民國方面獲得的訊息並非如此，

或許是加方刻意隱瞞。而在吳得源的研究中確實提到這是「最艱困的回合」，詳見吳得源，《一

中(各表)的國際構成與作用：制度與建構論觀點》，頁97-98。 
 93   〈鄭健生報部電〉，1969年9月2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236-239。 
 94   〈鄭健生報部電〉，1969年10月3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260-262；〈外交部致駐加拿大大使館代電〉，1969年11月29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頁275-276。 
 95   〈中加貿易四年成果〉中，有兩岸對加國的進出口數據。詳見〈中加貿易四年成果〉，無日期，

[中加商務]，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32/0003，頁110。為了能順利購買加拿大所生

產的四萬瓩核子重水反應器(TRR, Thermal Reasearch Reactor)，中華民國還特別派楊繼曾為代

表簽署了〈中華民國與國際原子能總署間保防協定〉(1969年10月)，表示願意接受原子能總署

所訂之相關規範。這個反應器後來被放在中科院核能所裡，爾後便是臺灣研發核武的關鍵器械

之一。〈積極推動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建造第二座原子爐的構想〉，《聯合報》(臺北)，1969
年10月25日，2版。目前盛傳該所副所長張憲義於1987年末向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揭發該所利

用反應器研發核武後叛逃赴美，隔年該反應器便遭到美國封閉。詳見原子能委員會網站：

http://www.aec.gov.tw/www/policy/cooperation/files/iaea_1.pdf (2009/4/19)；〈美國切斷「重水」

來源  我一反應器形同停機  張憲義「失蹤」．核研所長記兩大過〉，《聯合報》(臺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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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兩岸皆以增加貿易為籌碼爭取加拿大。96改變這僵持局面的，反而是美

國放寬對中共的輸出限制而帶來的衝擊。 

  1968 年布拉格之春事件的爆發，蘇聯提出「有限主權論」使得中共受到

威脅。加以 1969 年 3 月中、蘇共的爭執演變為珍寶島的武裝衝突，美國似

乎驚訝地證實共產集團並不是想像中那麼地堅實團結，致使美國的國貿政策

有了重大改變，首度在 1969 年 7 月 20 日放寬美國商品輸出至中共的限制，

但影響最大的實是在 12 月 19 日的第二次放寬。此次允許在海外的美資公司

銷售產品到大陸、美國公司或其海外行號得購買可能是大陸出產的物品銷售

至第三國，惟仍不許輸入美國、取消美國人購買大陸自用品上限。97影響所

及隨美國在全球經貿實力之擴散，遍佈全球。98由於加國公司多有美資，或

多或少曾受美國限制的影響，致使加人不滿，甚而指控美國在加拿大具有經

濟治外法權，而美國放寬對中共的貿易限制之舉，允許美資之海外企業銷售

非戰略物資予中共之後，加拿大對中共銷售非戰略物資之大門敞開，舉國歡

騰。99國際間對中共的和緩氣氛，對中共來說相對有利。第六次談判(1970 年 1

月 22 日)時，中共態度強硬，明確表示無法接受加國所提之同意紀錄的方案。100 加

國在第七次談判(1970 年 2 月 14 日)重提比照法國 1964 年舊例，僅提及兩政府

建交但不碰觸「臺灣問題」的辦法，但中共方面仍堅持在建交公報中必須提

及臺灣主權，加方僅願列入同意紀錄中，表示對於中共立場已予察及，並認

                                                                                                                                       
年3月13日，2版。 

 96   〈鄭健生報部電〉，1969年9月26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242。 

 97   〈國家安全局函外交部：美國放寬對匪貿易之研析〉，1970年1月21日，[美放寬對匪禁運]，
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4/0031，頁6-9。 

 98   美商杜邦公司(DuPont)便以書面通知在日合營之旗下「三井化合化學公司」撤銷對中共的全面

禁運，達島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旗下「旭日島公司」也給予放寬，「聯合電石公司」

與「蒙囗特公司」對旗下「三菱螺絲公司及三菱化成公司」也採同樣措施。詳見〈駐日大使館

報部電〉，1970年2月4日，[美放寬對匪禁運]，《外交部檔案》，檔案號：405.24/0031，頁10-11。 
 99   〈駐加拿大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70年1月13日，[加匪貿易]，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3/0006，頁162-164。 
100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1月2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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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該立場作任何評論係不適當，恕不能置於建交公報內文，故談判未果。101第

八次談判(1970 年 3 月 12 日)，中共提出新的公報內容，認為以記錄的方式敘明

雙方對於臺灣問題的立場並無必要，態度不若先前強硬，加國方面認為中共

已經稍加軟化，故隨即於同月 24 日召開第九次會談，不過對於公報草案的

內容仍無進展。102但外在環境持續變化，美國對中共的和緩氣氛下，恢復了

華沙會談，再度放寬對中共的貿商限制。 

  莫柳泉於 1970 年 4 月 3 日下午抵達外交部北美司，說明過去美國產品

以及未經公開之美國技術資料，或是含有美國技術之國外產品(除了不需特別出

口證之區域，如：波蘭、羅馬尼亞)，直接或間接輸往大陸需獲得商務部批准。現

在的改變除了仍須依照商務部所涉法規外，或許將使能輸往蘇聯的美國產品

也能直接輸往中國大陸，不過仍會限制源自於美國的技術輸出至中國大陸，

而產品如遭懷疑將使用於非和平用途者，也將不獲輸出批准。司長錢復回

稱，美國放寬對大陸限制，心理上對中華民國內影響甚大。103而臺灣原本對

於與中國大陸貿易之廠商或國家多有報復行動，但美國為中華民國最重要之

貿易伙伴，如施予報復，將嚴重影響臺灣經濟，遂不敢有所行動，只得發動

友邦勸說。104 

  杜魯道適於 5 月訪問紐西蘭、澳洲、馬來西亞、新加坡、日本五國，外

交部再請友邦發動勸阻攻勢，日本方面表示本即打算再度勸說，紐西蘭允為

進言。105愛知揆一(1907-1973)外相復表示，恰逢日本舉行萬國博覽會，訪日政

                                                      
101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2月2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335。 
102   〈加拿大與共匪談判建交之經過〉，無日期，[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41。 
103   〈北美司長錢復上部次長簽呈：美商務部將宣布若干在國外生產但含美產品或技術之物品可輸

匪〉，1970年4月4日，[美放寬對匪禁運]，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4/0031，頁

54-55。 
104   蔡顯榮，〈美國政府兩度放寬對匪貿易之研析〉，1970年4月18日，[美放寬對匪禁運]，近史

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4/0031，頁64-66。 
105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4月3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402-403；〈我再洽亞太友邦向加總理進言事〉，1970年5月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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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數甚多，屆時將利用日本之影響力糾正各國對中共觀念。106澳洲外次卜

克則密告中華民國駐澳洲大使沈錡(1917-2005)稱，杜魯道嘗告之，承認中共時

將不提及「臺灣問題」，因其已有避談此問題的方式，且盼於年末中國代表

權投票前與中共建交。107此意再度於杜魯道訪日會見日相佐藤榮作(1901-1975)

時證實。108 

  1970 年 6 月間，加拿大新任駐義大利大使羅吉士(Benjamin Rogers)禮貌性

拜訪外次許紹昌(1913-1999)，言談間透露，中共與加拿大對於臺灣問題，將由

中共以同意聲明(Agreed Statement)陳述對臺灣主權的主張，而由加拿大方面對

此項主張表示「注意到」(take note of)的方式處理。109毛澤東與周恩來對此都表

示同意，此事遂定。110外交部獲悉後，即告駐加大使館。111「中」加建交談

判已經進入公報文字修飾的階段。在此同時，美國外人資產管理辦法在 1970

年 7 月 2 日又有變革，再度放寬限制。1128 月 1 日第十次談判後，薛毓麒於 6

                                                                                                                                       
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頁406-407。 

106   〈外交部電薛毓麒〉，1970年5月6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412。 

107   〈沈錡報部電〉，1970年5月3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436；〈沈錡報部電〉，1970年6月9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446。 

108   〈日本大使館報部電〉，1970年6月2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5，頁438-439；〈日本大使館報部電〉，1970年6月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

《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頁442。 
109   〈許紹昌報部電〉，1970年6月17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

頁28。 
110   J. L. Granatstein, Robert Bothwell, 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86. 
111   〈外交部電駐加大使館鄭健生〉，1970年6月1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2/0006，頁29。 
112   增列505.31規定：(a)除該條(b)款另行規定者外，運往505.10條所列禁運者，在下列情況下准予

交易：(1)運往505.10條所列之16個共黨國家(除北韓、中共、北越、西藏)以外地區；(2)自比利

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希臘、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土耳其、英

國等國運出且獲該國許可者。(b)其他按外人資產管理辦法第500、515及530節禁止交易者仍禁

止。詳見〈駐美國經濟參事處致經濟部代電：美財政部修正外人資產管理辦法放寬美商自國外

地區向共產地區交易〉，1970年7月9日，[美放寬對匪禁運]，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405.24/0031，頁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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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約晤加拿大遠東司長、前駐瑞典大使安菊。安菊說，加國與中共間的建交

公報中涉及臺灣問題的是第二段，中共認為臺灣的主權屬之，加國對此不甚

滿意，僅視為是中共的主張，加國不表反對，也不會接受，但未來在國會答

詢時將闡明加拿大的立場。113加拿大另準備了新方案，由中共在建交公報中

載入中共對臺灣主權的主張，但加拿大方面不接受也不反對，僅於同時發表

的聲明中闡明加方態度，加方估計此案獲致成功的機會在五成以上。114 

  第十一次會談(1970 年 9 月 17 日)會中加拿大對於建交公報第二段提交兩種

方案，任憑中共採擇，而中共也未對此二方案予以回應。宓格代表加方向王

棟表示，加國將於宣布建交之時，即刻由外長夏普聲述加國對中共之臺灣主

權的立場是既不接受也不反對的。115第十二次會談(1970 年 10 月 3 日)中，中共

方面對於第二段提出新的對案，但對於加拿大打算在建交公報簽署之時發表

聲明一事，並未提及，或許已經默許談判至此遂成。兩國建交談判於舉行最

後一次會談(1970 年 10 月 10 日)，達成最終協議。116 

  中華民國駐加使領館於雙十節舉辦國慶酒會時，加拿大外交官員參加者

鮮少，場面相對冷清寂寞，此舉或許是為了避免激怒中共，而使建交談判告

吹所致，恰是國際政治現實面的呈現。117當國慶晚會結束時，由加拿大禮賓

司長面知薛毓麒，外次芮契(Adger Richie)將於次日約晤。隔日，芮契告訴薛毓

                                                      
113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8月6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

頁43-44；B. Michael Frolic, “The Trudeau Initiative,”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 209. 
114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9月1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

頁73-74。 
115   〈鄭健生報部電〉，1970年9月2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

頁124-125。 
116   〈加拿大與共匪建交之分析〉，無日期，[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7。 
117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10月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

頁168-169；關於會談的各次內容，後外交部備有整理之文稿，詳見〈加拿大與共匪談判之經

過〉，無日期，[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239-247；〈談

判經過〉，無日期，[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25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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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夏普將於 13 日十一時於下議院正式宣佈與中共建交。118建交公報內容如

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根據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

不干涉內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則，決定自一九七Ｏ年十月十三日起，互

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中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

大政府注意到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 

加拿大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加兩國政府商定在六個月之內互派大使，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

上，根據國際慣例，在各自首都為對方的建館及其執行任務提供一切

必要的協助。119 

  薛毓麒依指示發出口頭抗議，並請求代約外長以呈遞抗議節略。120加拿

大方面要求中華民國使領人員在兩週內結束公務，四周內結束私人事務，自

13 日起中華民國將不被視為是中國代表，而自該日十一時起，所有在加拿大

境內登記為中國大使館財產者，將被視為是中共財產，由加拿大政府保護與

移交，加拿大另派前駐奧地利大使麥柯迪(John McCordick)為唯一聯絡窗口。121 

加拿大自此轉向他去，創造了與中共建交的「加拿大模式」，繼而義大利

                                                      
118   Statement by SSEA Mitchell Sharp, “House of Vommons,” October 13, 1970 in Arthur E. 

Blanchette, eds.,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45-2000, 138-140. 關於當天的流程，能參見Arthur 

Andrew,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Canada’s De-recognition of Nationalist China,”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243-245. 

119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關於中、加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1970年10
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bmz/1206_18/1207/ 

(2009/4/19). 
120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10月1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

頁184-186。 
121   〈薛毓麒報部電〉，1970年10月11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

頁192-193；Arthur Andrew,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Canada’s De-recognition of Nationalist 

China,”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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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1/6) 、 智 利 (1970/12/15) 、 比 利 時 (1971/10/25) 、 秘 魯 (1971/11/2) 、 黎 巴 嫩

(1971/11/9)、冰島(1971/12/8)、馬爾他(1972/1/31)、阿根廷(1972/2/16)、希臘(1972/6/5)

等國依循此一模式與中共建交。122 

四、 斷交前後的實際處理 

  延宕多時的談判終告完成，加拿大轉換了政府承認。自 1970 年 10 月 13

日起的兩週後，中華民國的使領在加拿大境內將不再具有外交官身份，外交

部也指示其閉館離境。既是所有挽回邦誼的舉措全然失效，在撤離之前，最

緊要得處理的便是使領館產權與實質交往的維繫。 

(一)使領館 

  由於政權承認的轉換，新政權即能接手舊政權所遺留下來的資產，即是

中共便能接管中華民國在加資產，為避免因此蒙受損失。行政院核准在不影

響國家利益的狀況下力圖保產。123薛毓麒預先於 1969 年中找好了官舍的買

家，商妥三事：(1)官舍辦過戶手續，收足價款；(2)買方同意以象徵性租金一

圓，為期半年繼續供該館使用；(3)過戶後三個月內有權以原價買回。124薛毓

麒也要求駐溫哥華總領事館比照辦理。125買方給予的條件實際上相當優惠，

雙方談妥售價 50 萬加元，訂於 7 月 15 日交割，但能以租賃方式留駐。126駐

                                                      
122   關於加拿大模式，在日本模式於1972年創建之後，仍有部分國家依循此模式與中共建交，此點

能參考吳得源，《一中(各表)的國際構成與作用：制度與建構論觀點》，頁132-133。 
123   〈行政院秘書處致外交部總務司〉，1969年5月8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2/0005，頁23。 
124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5月8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24；大使館本即是租賃的，位於加京 Range 路54號，自1967年9月起租，租期三年；官舍

奉行政院58年3月11日台(58)忠三字4314號令核准出售。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自1968年3月起租，

租期三年。詳見〈駐加拿大大使館及駐溫哥華總領事館應變計畫〉，1970年6月，[加匪建交]，
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20-21。 

125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6月13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93。 

126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6月23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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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總領事館由華裔心理治療醫師黃煥強出具保證金千元，於 12 月 23 日

出售交割，雖能續留但之後也得交付房租。127加館舍出售事，還是被加國記

者查找房屋登記時發覺，薛毓麒只好出面聲稱館舍年久失修，因此打算出售

另覓新址，恰逢買主願意在空窗期間續予使用才出售，避免被質疑脫產。128薛

毓麒希望能利用原有館舍，一方面不需搬遷來往，一方面也習慣方便，雖說

新的租約要價甚高，一個月的租金便需六千加元，但因新買主已經將該土地

售予建設公司，要拆除舊屋重建，只得於 3 月間搬遷。129中共的大使館人員

也只得另覓居所與館舍。此一處置方式開為成例，為日後與各國斷交時援照

辦理，而得以及時變賣保住財產。130 

(二)替代機構 

  遠東貿易公司於 1969 年 6 月 11 日經行政院核准成立，派徐書恩為駐加

經濟處商務專員，調派遠東貿易公司服務，薪津由外交部駐加經濟參事處經

費內扣除後，撥交行政院力行小組歸還該公司墊款。131該公司並由力行小組

                                                                                                                                       
頁124。後延了兩天交割，所得淨價439,560.44加元，拿至紐約中國銀行存放，薛毓麒稱簽約時

心中沈痛不堪言狀，詳見〈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7月17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頁164。 
127   〈駐溫哥華總領事館報部電〉，1969年7月24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

檔號405.22/0005，頁171；〈駐溫哥華總領事館報部電〉，1969年12月23日，[加匪斷交]，近

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頁287。 
128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9月5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210。 
129   〈薛毓麒報部電〉，1969年12月30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295-296；〈駐加拿大大使館報部電〉，1970年3月4日，[加匪斷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

案》，檔號405.22/0005，頁338。 
130   此點承匿名審查人賜告，特此申謝。 
131   〈張慶衍便條〉，1969年9月19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5，

頁89。行政院對匪經濟作戰策畫小組通稱「力行小組」，成立於1965年。設置目的是為了當時

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作戰的需要，以行政院核定之「行政院對匪經濟作戰策畫小組組織章程」

為依據運作，此機構為行政院成立大陸工作會報的前身，結束於1988年11月。能參見薛化元，

〈行政院對匪經濟作戰策畫小組〉，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2003)，頁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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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設總經理，經濟部派設專員一人。132此法後來於 1975 年中澳斷交時沿用，

在墨爾本設立「遠東貿易公司」綜理澳洲業務。133應變計畫中規劃新聞參事

處與助理新聞專員先行撤離至美，再伺機回加，改以中國出版公司特派員名

義留駐。134文化參事處則撤往波士頓，繼續辦理聯繫留學生、學人事宜。135大

使館內外交部駐派人員全數撤離，其餘人員除轉變身份留駐外均撤至紐約，

溫哥華總領事館人員則撤至西雅圖。136這些續留機構在加拿大皆未具有官方

身份，且不駐劄政治意味較為濃厚的渥太華，而是遷往多倫多，但實際上從

事的是中華民國的官方工作。137 

(三) 商貿談判 

  中華民國與加國斷交之後，相關的商貿談判便發生問題，外交部另電要

求薛毓麒藉著仍具外交身份的兩週裡確認與加國間的商貿關係，尤以原子反

應器合約與紡織品為最重要。加拿大表示願意履行原子反應器合約，並及於

                                                      
132   〈我在加拿大設置貿易代表團之研議〉，1970年11月3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

檔案》，檔號405.22/0007，頁144-145。 
133   外交部檔案資訊處編，《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臺北：外交部，

1998)，頁1。 
134   〈新聞局函外交部：駐加拿大大使館新聞參事處應變計畫〉，1970年9月10)，[加匪建交]，近

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78-80。 
135   〈教育部函外交部：駐加拿大大使館文化參事處應變計畫〉，1970年9月12日，[加匪建交]，

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81-83。 
136   〈駐加拿大大使館及駐溫哥華總領事館應變計畫〉，無日期，[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

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108-109；〈外交部電鄭健生〉，1970年10月6日，[加匪建交]，
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151；〈外交部電張夢齡〉，1970年10月6
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153。 

137   外交部檔資處編，《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頁85。關於是否要在

加拿大設置貿商替代機構，外交部表示反對，其認為遠東貿易公司已經能處理相關的貿易業

務，而加拿大與中華民國間的貿易談判將於其他地區進行，也並非沒有溝通管道。而如果設置

替代機構，將使其他國家誤會中華民國能退而求其次，甚至懷疑中華民國立場。直到1991年1
月，半官方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多倫多分處」成立，1993年8月方遷回加京渥太華。詳見

〈我在加拿大設置貿易代表團之研議〉，1970年11月3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

案》，檔號405.22/0007，頁144-145。吳得源，《一中(各表)的國際構成與作用：制度與建構

論觀點》，頁19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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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的往來、受訓人員的訓練完整等項，惟須換發普通護照，中華民國

赴加人員也能繼續工作。138原本加拿大打算限制中華民國棉被、床單、枕套

的紡織品談判因斷交無法繼續，而與加國間關於棉紡、人造纖維的貿易協定

也因斷交失效。139外交部要鄭健生先與胡光泰相商，急詢加方是否將繼續協

定精神處理貿易。並稱，中華民國願由駐美經濟參事處接辦與加拿大間的貿

易工作，而與加拿大當地公司接觸的則交與遠東貿易公司接辦。140胡光泰為

此密訪加拿大工商次長史瓦茲曼(M. Schwarzmann)，據告，加國為了處理與臺灣

間的貿易，特於 1970 年 10 月 22 日召開會議，會中決定：(1)加方盼對台貿

易正常進行；(2)關於對台貿易的聯繫事項由雙方駐紐約總領事館辦理；(3)

加方無意更改對中華民國之最惠國待遇，加國尊重已訂之限額協定，包括紡

織品協定在內；(4)加方與中華民國在床單、枕套輸加問題，或許會派原談判

代表史泰昂(C. Styart)赴美主持；(5)加國對中華民國派出之商展與商務人員不

加阻撓。141經濟部也重新思考關於對加拿大貿易的問題，以為中華民國與加

拿大間訂有限制紡織品銷售加拿大的協定，斷交之後固能終止履行該項協

定，但如毫無顧忌傾銷運加，或許加方將採行對中華民國不利的措施，故仍

遵照原約，而加國來臺商貿人士則照常予以簽證。142 

  商貿會談也稍有曲折，其間或許參雜了對美方的不信任。加拿大駐美大

使館一等秘書莫葛福(George H. Musgrove)於棉業會談中告訴王蓬稱，今後中加

                                                      
138   〈外交部電薛毓麒〉，1970年10月12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6，頁197；〈外交部致原子能委員會函〉，1970年10月1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

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6，頁288。 
139   〈外交部電鄭健生〉，1970年10月1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68-69。 
140   〈外交部電鄭健生〉，1970年10月19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74-75；〈外交部、經濟部呈行政院會稿〉，1970年10月23日，[加匪建交]，
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7，頁76-78。 

141   〈鄭健生報部電〉，1970年10月2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7，
頁90-91。 

142   〈經濟部函外交部〉，1970年10月28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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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將由彼等與王蓬接洽，此與原先在紐約的總領事館交涉的說法不同，但

中華民國方面實願在政治味較為濃厚的華盛頓特區進行談判。143中華民國怨

懟美國並未全力阻止加拿大與中共親近，也使得兩國關係若即若離地不信

任。美國於中加兩國斷交之後，派其國務院中國科長修司密(Thomas Shoesmith)

於 10 月 29 日拜會北美司長錢復，渠主動提及盼中加兩國的經貿關係與民間

往來能持續，願力助中華民國促成中加兩國的直接交涉，並詢及中華民國於

斷交之後是否暗中佈置，錢復以個人無所悉婉答。錢復據此上簽請示，是否

能將暗中佈置情況密告美方。次長蔡維屏函復認為，美方所詢，真心幫助之

成分少，探聽消息之成分多，既然斷交前美國無法站出強硬立場力阻，對於

斷交之後美國能提出多少協助，並不具信心；而中華民國在加拿大的暗中部

署，與斷然絕交的表面態勢不同，實有難言之隱，更何況與國務院下級官員

的談話，將於 15 年後收入白皮書出版，屆時如有人惡意曲解，將嚴重傷害

中華民國。部長簽註贊成次長意見。144此事遂對美方隱瞞。 

  外交部雖設置了替代的遠東貿易公司，但對於是否將其增設為公開的貿

易代表團時有所討論，在考慮上認為利弊參半，利則能在中共於加拿大籌備

設館期間設一據點，可挫其銳氣；弊則因斷交後便籌設公開的替代機構，易

使猶疑觀察的國家產生錯覺，故在力行小組內的討論中，決議暫緩設置貿易

代表團。145加拿大駐美國商務參事派伯(Willard Pybus)於 11 月 5 日往訪王蓬，

傳遞加拿大政府訊息，認為雙方交換情資地點以紐約或芝加哥為佳，加國希

望能繼續維持兩方的最惠國待遇。146外交部電覆稱，希望能以華府為雙方聯

                                                      
143   〈周書楷報部電〉，1970年10月3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405.22/0007，

頁129。 
144   〈北美司上外交部簽呈〉，1970年10月3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127-128。 
145   〈我在加拿大設置貿易代表團之研議〉，1970年11月3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

檔案》，檔號405.22/0007，頁144-145。 
146   〈駐美大使館報部電〉，1970年11月4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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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地點，而關於紡織品談判問題，也能在華府商談。147外交部關於中加貿易

的考慮是政治顧慮，認為加拿大自 11 月 5 日起便無任何動作，因此不擬主

動進洽，但經濟部方面則亟欲恢復對加拿大的貿易談判。148加拿大希望在商

業氣息濃厚的紐約會談，中華民國希望在政治氣氛濃厚的華府會談，但目前

無法確知談判地點何在，不過兩國的經貿確實維持。而目前能確定的是，1971

年的談判，地點在檀香山，由國貿局第二組組長劉球業與加方商談。149斷交

後仍維持實質來往。 

五、 結語 

  本文的結語大致上能拉出三條脈絡。 

  第一是兩岸對加拿大的外交競爭，展現了經貿在外交決策上的影響力。

中共與加拿大間長期的小麥貿易，不僅解決了兩者的問題，也加深了兩者的

依賴，進而改變了對彼此的觀感。中華民國政府也試圖添購核子設備或是購

買加麥，擴大對加拿大而言的經貿份量，但仍無力回天。中共透過大量購買

加國農產品而增進了加國民眾的好感，也恰逢加國力圖執行其「自主外交」

的關頭，因而使得加國改變其中國政策，轉與中共建交，但卻不想放棄與臺

灣之間的關係。惟因中共堅持其「一個中國」的三項原則，盼能開創解決「臺

灣問題」的新模式，方使兩國間的建交談判陷入僵局。 

  第二是各國在中國政策的考慮上，集團式的冷戰思維消退，而「自由陣

營」國家欲脫離美國掌握的企圖也越發顯明。亦即是到了 1960 年代之後，

中華民國與中共在國際間所遭受的冷戰因素，或許不若 1950 年代一般強烈。

中蘇共間的分裂、第三世界國家與不結盟國家的出現與美國逐漸改變其冷戰

策略與架構，在在影響了 1960 年代所呈現的國際樣貌，反而呈現了一個較

                                                      
147   〈外交部電駐美大使館〉，1970年11月5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160。 
148   〈外交部電駐美大使館〉，1970年11月20日，[加匪建交]，近史所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405.22/0007，頁201。 
149   〈中加紡品協定續約會談 十七日在檀島舉行〉，《聯合報》(臺北)，1971年8月7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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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混亂的局面。如果將加拿大的案例置放於 1960 年代觀察，以美國為首的

冷戰陣營，或許正面臨其盟國接連的挑戰，最受矚目的大概就是 1964 年法

國與中共建交，並於 1966 年退出北約的衝擊。而 1960 年代末期，當中共正

面臨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干擾，甚至因此影響了中共在世界各地的邦誼時，加

拿大、義大利、比利時等國卻相反地願意敞開大門與中共談判建交事宜，而

促成加拿大與中共接觸的重要原因便是小麥貿易。與中共接觸對美國來說是

忤逆，況復美國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總統上台之前，對於「自由亞

洲」的堅定支持確實不容置疑。不過，承認中共、放棄臺灣，頂多是各國的

國內政策所致，也即是各國的中國政策使然，美國不便過度干預。而對這些

承認中共的國家來說，承認中共是一種訊息，也是一種叛逆，這表達了對美

國亞洲政策的挑戰外，也表達了各國不盡然唯美國是從的意向。這是一個不

會影響大局，但是卻能讓美國有所警示的行動。 

  第三是中美關係之間的不信任感在應變歷程中漸次顯現。被中華民國視

為堅實友邦的美國，在中蘇共爆發衝突後，漸採對中共和緩的外交政策，對

於加拿大與中共的建交，僅以不能干預他國的說法拒絕中華民國要求美國強

力支持的請託，甚至像是敷衍似地希望中華民國的使領能採「堅守」的搗亂

策略。中華民國殷切的盼望與美國的回應有相當大的落差。但中華民國基於

1964 年中法斷交的經驗，不再信任美國提議的搗亂策略，逕自以增加貿易、

與國勸說的方式力挽狂瀾，但終而抵擋不住因尼克森放鬆對中共商貿管制的

緩和氣氛所帶來的變化。就表面上而論，中華民國在使領撤出加拿大後，仍

以變相的商貿機構維持與加拿大間的實質關係，惟在國內外都低調不談，避

免使他國有錯認中華民國改變立場的可能，甚而造成官式外交的提前崩盤，

進而在國際間影響聯合國中國代表權或是在世界上繼續作為中國代表的可

能，在國內則動搖以動員戡亂為秩序的統治基礎。與加國斷交之後，中華民

國似乎也不再相信美國願意協助恢復中華民國與加國商貿關係的承諾，認為

那僅是不懷好意地試探底線。此外，此次應變中對於館產的應變方式，以及

替代機構的設置方法皆為日後所引的成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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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華民國而言，當時可說是國際間因經貿利益而對中共姑息的氣氛，

美國也因國際戰略考慮的改變對中共寬容，在當時國內的一般批評也多認為

這些國家短視近利而未遠慮。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最重要的後盾—美國也

「自失立場」的情況下，深感被友邦欺侮與背叛，在國內宣傳中不斷倡揚的

反共抗俄，所議論的是冷戰下兩大陣營分裂對抗的世界觀與國際觀，但「冷

戰」似乎沒有那麼樣地冷戰，各國的中國政策大概更具影響，是故在冷戰真

正結束之前，中華民國已經失去了大部分的國際舞台。但因當時國內仍須有

一個外在的假想敵，以促成動員戡亂體系的穩定，由是在應變的過程中只得

全部保持祕密，便成了世界已經不再那麼「冷戰」，但中華民國國內仍須緊

抓冷戰思維的特殊現象，「亞細亞孤兒」的悲憤情緒由是瀰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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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Measures Taken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Canadian De-recognition 

(1968-1970) 

Wang, Wen-lu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CCU 

 The Cold War has commonly been perceived a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camps: the “free camp”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 camp” led 
by the USSR.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member of the former camp whil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part of the latter, China’s civil war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ld War. However, such an interpretation failed to se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ina policy and Cold War strategy of both countries.  
 Scholars were previously inclined to attribute the failure of ROC diplomacy in 
the 1970s and its loss of international identity solely to the expelling of the ROC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However this ignores the gradual decline 
of ROC foreign diplomacy beginning in the 1960s, as well as its waning status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us this paper posits that the collapse of ROC’s 
diplomacy was a process marked by a series of events rather than any single one. 
By analyzing the foreign affairs archives in Academia Sinica, Taiwan,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Canad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etween 1968 and 1970, while simultaneously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ROC’s reaction and subsequent political measures take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anada’s change of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o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Canadian wheat trade with the PRC. Thus, rather than being a 
result of Cold War ideology—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free camp” and the 
“communist camp”, this decision was a rational China Policy pursued b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is case showed the ROC how to preserve 
her embassy and establish alternative diplomatic organizations. 

Keywords: China Policy, Canada, De-recogn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